
立法會 C B( 2 )1 98 2 / 01 - 02 (0 3 )號文件

防止兒童色情物品條例草案委員會防止兒童色情物品條例草案委員會防止兒童色情物品條例草案委員會防止兒童色情物品條例草案委員會

「看似未滿「看似未滿「看似未滿「看似未滿 16 歲」歲」歲」歲」

議員要求政府重新考慮，兒童色情物品的定義應否採用

「看似未滿 16 歲」的概念，因為他們擔心公眾不清楚如何在這
方面作出判斷。

政府的回應政府的回應政府的回應政府的回應

2. 《 防止 兒 童色 情 物 品 條 例 草案 》 建 議 把「 兒 童色 情 物

品」界定為對兒童或看似兒童的㆟作色情描劃的照片、影片、電

腦產生的影像或其他視像描劃。「兒童」指未滿 16 歲的㆟。

3 . 在香港，年滿 16 歲，才可同意進行合法的異性性交。
由於條例草案的建議是要保護兒童免被性侵犯，因此，這方面的

年齡限制應與可同意進行合法異性性交的年齡看齊。這亦與大部

分性罪行的年齡限制相同。

4 . 其他司法管轄區的兒童色情物品法例所訂明的受保護年

齡，各有不同。舉例說，在英國和澳洲，受保護年齡為 16 歲，
而美國及加拿大則為 18 歲。㆒般而言，受保護年齡越高，「兒
童色情物品」的定義便越狹窄。舉例說，描劃看似未滿 16 歲兒
童的不雅照片，在英國被視為「兒童色情物品」，但美國則採用

較嚴格及具體的定義，以保護未滿 18 歲的兒童。我們相信，即
使是不太露骨的兒童色情物品，亦可能令戀童癖者性興奮，而且

他們的「對象」通常是未滿 16 歲的兒童。因此，我們傾向建議
把受保護年齡訂得較美國為低，但採用較之稍為廣泛的定義。

5 . 議員擔心「兒童色情物品」定義㆗「看似未滿 16 歲」
這㆒句，在執法㆖存在困難。根據 Conc ise  Oxfo rd  Dic t iona r y (簡
明牛津字典 )，「 appea r」 (看似 )的有關含義是「 seem」 (好像 )；
「 g ive  a  spec i f i ed  impress ion」 (給㆟㆒種指定印象 )。有些議員擔
心，不同的㆟對同㆒個㆟的年齡可能有不同印象，而且「看似」

的含義不能準確決定。

6 . 我們同意，「看似」並非㆒個精確的用詞。不過，除非

控方可在毫無合理疑點的情況㆘，證明被描劃的㆟是或看似未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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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歲，否則被告㆟不會被裁定干犯兒童色情物品的有關罪行。
換言之，若明理的㆟對被描劃的㆟是否看似未滿 16 歲有不同意
見，則控方不算已履行舉證責任。條例草案並非旨在管制對稍為
看似未滿 16 歲的㆟描劃，而是管制對在毫無合理疑點的情況㆘
看似未滿 16 歲的㆟的描劃。

7 . 條例草案條文的效果是，除了對在毫無合理疑點的情況

㆘確實未滿 16 歲的㆟的描劃之外，對表面看似未滿 16 歲的㆟的
色情描劃亦會受到管制。因此，即使控方未能證明 (例如出示出
生證明書 )被描劃的㆟確實未滿 16 歲，若被描劃的㆟，在毫無合
理疑點的情況㆘ 看似未滿 16 歲， 則法 庭亦可 判被告㆟罪名 成
立。

8 . 我們認為提出㆖述建議是合理的，因為兒童色情物品會

對兒童造成以㆘傷害︰ (1)兒童色情物品令戀童癖者誤以為與兒
童 進 行 性 活 動 ， 是 可 以 接 受 的 ； (2 )兒 童 色 情 物 品 令 ㆟ 產 生 幻
想，促使㆟犯罪； (3)  戀童癖者利用兒童色情物品誘惑兒童作出
性行為，以及 (4 )在製作涉及真正兒童的兒童色情物品時，兒童
被性侵犯。而條例草案旨在保護兒童，因為他們是社會㆖最易受

傷害的群體之㆒。

9 . 另㆒方面，若刪去「看似」這兩個字，可能在執法㆖構

成重大困難。鑑於現時電腦科技十分先進，把「真㆟」與電腦創

作的影像區分或與兩者綜合而成的影像區分，均可能極為困難。

10 . 香港㆒向不是兒童色情物品的製作㆗心，發現的兒童色

情物品大部分均是進口或經由互聯網傳送。因此，往往難以找出

在兒童色情物品㆗被描劃的㆟，以證實其年齡。加入「看似」這

項驗證標準後，只要被描劃的㆟顯然看似未滿 16 歲 (例如嬰兒、
小孩 )，便足以令被告㆟入罪。

11 . 其他司法管轄區亦採用包含「看似」概念的類似條文，

例如《加拿大刑法》 (Canada’ s  Cr imina l  Code)第 163 1(1) ( a )條提
及「顯示 未滿 18 歲或被描 劃為未 滿 18 歲 的㆟……的 視覺影
像」。根據英國的《 1978 年保護兒童法》 (Pro tec t ion  of  Ch i ld ren
Ac t  1978)  第 2(3 )條，「若從整體證據看來，某㆟在事發時未滿
16 歲 ， 則 該 ㆟ 會 被 視 作 在 當 時 是 兒 童 」 。 第 7(8 )條 亦 訂明 ，
「若任何虛擬的照片所顯示的㆟給㆟的印象是兒童，則該照片會

被視作……顯示兒童……」。根據澳洲新南威爾斯的《 1900 年
刑事罪行法第 40 號》 (Cr imes  Ac t  1900  No .40)，兒童色情物品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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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劃未滿 16 歲兒童或看似未滿 16 歲兒童的影片、刊物或電腦遊
戲。

12 . 在香港的法例㆗，《少年犯條例》 (第 226 條 )第 5 及 19
條亦採用了「看似」的概念。第 5 條訂明「凡有表面看來未滿
16 歲的㆟，被拘捕及帶往警署而不獲按前述規定 [在保釋的情況
㆘ ]釋 放 ， 該 警 署 的 主 管 警 務 ㆟ 員 須 安 排 將 其 拘 留 在 某 拘 留 ㆞
方……」。另㆒方面，第 19 條訂明「凡有㆟被帶到法庭席前 (不
論 其 是 否 被 控 犯 罪 )， 而法 庭 在 考 慮 有 關 該 ㆟ 年 齡 的 可 得 證 據
後，覺得該㆟是兒童 [未滿 14 歲 ]或少年㆟ [14 歲或以㆖而又未滿
16 歲 ]，則即使後來證實該㆟的年齡不曾正確㆞向法庭陳述，或
不曾由法庭正確㆞推定或宣布，法庭的命令或判決亦不得因此而

致失效……」。

13 . 雖 然 要 確 定 色 情 物 品 所 描 劃 的 兒 童 是 否 看 似 未 滿 16
歲，並不容易，但警方及控方會根據所獲證據及所有有關因素作

出評估。

14 . 舉證責任必定在控方，而舉證準則必須是「毫無合理疑

點」。所採用的證據則可能包括以㆘幾類︰

( a ) 口頭證供︰例如有關兒童或有合理理由相信可說出該兒

童的年齡的㆟ (例如親屬 )的口頭證供；

(b ) 文件證據︰例如被描劃的兒童的出生證明書；

( c ) 專家的意見︰例如由具有適當資格的兒科醫生，根據被

描劃「兒童」的生理發展，就該名兒童的明顯年齡及被

描劃的年齡提供的意見。

控方或辯方提出的證據，皆可以協助法庭作出裁決。

保安局

㆓零零㆓年五月

[a:appears to be under age of 16-chi.doc]


